溧阳财政：加强法治建设 打造阳光、法治财政
　　近年来，溧阳市财政局按照上级关于法治建设工作的部署，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，规范行政权力运行机制，切实提高依法行政、依法理财的能力和水平，有力促进财政各项工作依法合规有序运行，着力打造“阳光财政、法治财政”。
　　一是强化组织功能，坚持民主决策。局领导班子高度重视法治财政工作，成立了局法治财政标准化管理工作领导小组，根据人员分工，及时调整小组成员。局主要负责人认真履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。在办公室挂牌法规信息科，明确责任，扎实推进各项工作。聘用专业律师，为局工作人员提供法律咨询、培训、审查、指导等事务，为规范开展法治财政建设工作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。为扎实推进法治财政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，有效推进法治财政工作的深入开展。局党组坚持落实《党组议事规则》，进一步规范完善了民主决策机制，对财政政策出台、重大资金分配等问题，注重充分广泛听取意见，充分酝酿协商，坚持集体决策，确保了行政决策行为的合法性、民主性、科学性。
　　二是完善制度机制，规范行政流程。推行“权力清单”“程序清单”“责任清单”制度，严格落实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，细化财政权力清单办事指南；制定完善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办理制度和程序，认真受理依申请公开事项，保障公民合法权益，确保各项流程合法合规；积极开展规范性文件审查，按照规范性文件管理实施办法，文件制发前送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后会签，以确保规范性文件内容合法有效，不与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相抵触。同时做好规范性文件备案、公开、后评估工作。开展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，重视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工作，确保文件合法科学、时效性。落实财政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证上岗，加强执法人员法治培训工作，做好执法证注册、注销、管理等工作。加强绩效管理、组织绩效评价、强化绩效结果运用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　　三是加强法治学习，强化法治意识。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学法，局党组中心组集中学法每年不少于2次。完善日常学法制度，坚持集中培训与个人自学相结合，利用好“法治讲堂”平台，统筹学习各类法律法规，个人做好自学计划，每年学法时间不少于40学时，每年举行两期财政系统干部综合素质培训班，将法治培训作为其中重要内容；组织党员干部参加网络学法考法活动，以考促学，增强干部法治意识。今年以来，依托财政干部培训班、财政局法治讲堂活动，集中学习了《民法典》《新预算法》《新预算法实施条例》《新行政处罚法》《江苏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切实增强了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意识。
　　四是扩大法治宣传，营造浓厚氛围。传统形式与现代手段相结合，围绕人们普遍关心的热点、难点问题，普及法律知识，宣传法治精神；把普法和具体业务相结合，把解决问题的过程作为普及法律知识、增强法律意识的过程，使法治宣传教育根植于法治实践中；对行政权力、行政审批事项及流程进行公开；对财政预算决算和“三公”经费进行公开，提升政府行政运行透明度。利用政府网站宣传财政法律法规；利用“财政宣传月”“12.4”宪法宣传日等契机，通过现场咨询、设置展板、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广泛宣传财政政策，推动各项财政政策有效传播；利用网站、微信、报纸等媒体，积极报送信息，宣传财政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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